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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财字〔2016〕36号 

 

 

关于印发《武汉大学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议事规则》的通知 

 

全校各部门、单位： 

《武汉大学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已经学

校 2016 年第七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

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武 汉 大 学 

 

               2016 年 5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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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议事规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的监督与管理，规范学校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校国资委”）的工作

程序，充分发挥校国资委的监督管理职能，确保校国资委规

范、务实、高效地进行决策，根据《武汉大学国有资产管理

办法（修订）》）（武大财字[2014]96号），制订本规则。 

第二条  校国资委作为学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决策

机构，在校党委领导下代表学校统一领导全校国有资产的管

理工作。 

校国资委主任由校长担任；副主任为：常务副校长，校

纪委书记，分管设备、科技、基建、后勤、产业工作的副校

长，总会计师等校领导；委员为学校党政办公室、财务部、

审计处、监察部以及各资产归口管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第三条  校国资委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管理法规和政策，根

据财政部、教育部有关规定，制定并组织实施学校国有资产

管理规章制度； 

（二）负责制订学校国有资产优化配置方案、绩效考核

制度,推动建立学校国有资产共享共用机制； 

（三）负责上级授权范围内的学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事

项的审批，并研究决策国有资产监督与管理的重大问题； 

（四）依法对学校的对外投资、国有资产出租出借、企

业改制上市、资产重组、产权转让、拟开办经营开发项目论

证等学校重大事项进行审议； 

  （五）代表学校依法对学校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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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资产权属清晰、责任明确、经

营资产保值增值任务具体的产权管理体系和现代企业制度；

负责推荐或委派学校出资企业的董事、监事、企业高管；审

定、考核学校控股企业及其负责人任期和年度经营目标、保

值增值任务数额； 

（六）依法对学校各资产归口管理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

与检查。 

第四条  学校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以

下简称“国资办”），作为校国资委日常办事机构，具体负

责贯彻落实校国资委会议决议与日常监督管理职能。其主要

职责是：  

  （一）负责拟订学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规章制度，并会

同各资产归口管理部门制订相应实施细则； 

  （二）按校国资委的要求，检查、监督学校国有资产管

理规章制度的执行，对全校国有资产的价值量实施统一管

理； 

    （三）负责组织学校资产清查、清产核资、资产评估、

产权登记、产权界定等工作，并对学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

具体事宜进行协调处理； 

  （四）负责办理授权范围内学校国有资产处置（调拨、

转让、报损、报废等）报批手续，对各类资产处置过程实施

监督，并会同有关部门调剂闲置资产，推动国有资产的优化

配置； 

  （五）负责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的界定与管理，

组织对学校拟开办的经营项目和对外投资项目进行论证，根

据校国资委的授权，办理资产投入相关申报手续，并依法对

投入经营的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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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按校国资委的要求,对学校出资企业分立、合并、

破产、解散、增减资本、改制与重组、股权转让等重大事项

及权益变动过程实施监督； 

  （七）负责学校出资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申报、

国有资本收益汇总申报及上缴督办工作； 

（八）负责编制学校国有资产统计报表、资产信息统计

报告、资产信息管理及信息化建设； 

（九）负责校国资委会议决定事项的督查督办，并汇报

贯彻落实情况； 

（十）学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其他工作。 

第五条  校国资委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持。主任因故不

能参加会议，可以指定一名副主任代其召集并主持会议。 

第六条  校国资委会议原则上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可

以根据实际需要，多次召开。 

第七条  校国资委会议应就校国资委职责范围内的事

项进行审议。涉及“三重一大”的事项，校国资委会议形成

决议后，还应报校长办公会或校党委常委会议审议。 

第八条  校国资委会议研究的议题，由各资产归口管理

部门或使用单位统一提交到国资办，由国资办整理汇总后，

提交校国资委会议审议。 

第九条  国资办应有专人，就校国资委会议讨论事项和

结果做成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应记载如下内容：   

  (一）会议召开的日期、地点和召集人的姓名；   

  (二）出席会议委员的姓名；   

  (三）会议议程；   

  (四）委员发言要点；   

  (五）每一决议事项的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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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国资办应对校国资委会议的决议进行归纳、整

理，起草会议纪要，经主任、副主任签署后，形成正式会议

纪要。会议纪要应及时分发有关部门执行。 

第十一条  国资办应负责校国资委会议决议事项的督

查督办工作。有关部门应就会议纪要的执行情况及时向国资

办做出回复，由国资办在下次校国资委会议上进行汇报。 

第十二条  校国资委会议记录、会议纪要作为重要的档

案资料，应按照学校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进行保管。 

第十三条  本规则由学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武汉大学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条例》（武大字[2006]52 号）即

废止。 

 

 

 

 

 

 

 

 

 

 

 
 

武汉大学党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6 年 5 月 31 日印制 
 


